关于开展“和谐上高大家唱”镜山广场群众文艺活动的通知
各乡镇场党委、街道党工委、乡镇人民政府、农林场、街道办事处、县委各部门、县直各单位：
为了认真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大力弘扬和谐文化、培育和谐精神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提出的“聚集工业园、决战双百亿、建设新农村、加速奔小康”的总体部署，为进一步唱响“上高最大的优势就是上高人”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。经研究决定从今年5月份开始，继续在镜山广场开展以“和谐上高大家唱”为主题的激情大家唱群众文艺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
精神为指导，紧紧围绕“弘扬和谐精神、推进创新创业”时代主题，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谐文化、培育和谐精神，激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投身“建设和谐平安江西，共创富民兴赣大业，争当上高崛起先锋”的热情，大力繁荣群众广场文化活动，努力营造万众一心、团结奋斗、和谐兴县的良好文化氛围。
二、活动方式
从今年5月份开始，以县直有关单位、乡镇场（街道）为主体，每月由县委宣传部、县文化局具体安排活动主办单位，在县城镜山广场开展“和谐上高大家唱”广场演出活动，演出以本单位为主，也可以请兄弟单位和群众参加节目互动。
三、时间安排及地点
从5月份至10月30日为止，每半月安排一场。
四、内容要求
以学习宣传党的十六大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“弘扬和谐精神，推进创新创业”为主题的 教育活动，讴歌全县各条战线、各个阶段涌现出来的“开明诚信上高人”、“优秀上高人”的新事、新风尚，各主办单位要切实提高演出节目质量。
五、组织领导
为确保该活动顺利进行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上高县“和谐上高大家唱”镜山广场群众文艺活动组委会。
组    长： 徐彩云
副组长： 晏春华     黄    雷      廖文章      胡周文  

成    员:    蔡宜萍     黄茂兴      熊义敏
                 陈卫东     肖金花      赵勇强
      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由肖金花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朱诗勇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       六、其它要求
1、各主办单位要切实加强与宣传、文化部门的协调、联络工作，在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此项活动的开展。
2、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落实专职分管领导，专人负责。
3、公安、城管、文化等部门要积极做好活动保障工作，确保演出活动安全顺利进行。
附：2007年上高县“和谐上高大家唱”镜山广场文艺活动安排表。
